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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1.1 规划依据 

（1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5）； 

（2） 《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 年修订）； 

（3） 《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规则》国办发[2010]20 号； 

（4）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）； 

（5） 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规范》GB50442-2008； 

（6） 《甘南州合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—2030 年）》； 

（7）  相关基础资料。 

1.2 支撑材料 

（1） 《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第四届丝绸之路（敦

煌）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九届敦煌行·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

场馆等项目建设用地和城市总体规划局部地块用地性质的请

示》州政字〔2019〕9 号； 

（2） 周边利益相关人和公众意见。 

1.3 规划原则 

（1） 指导城市建设、与城市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原则 

城市总体规划属于战略层面规划，在用地性质的划定上，除强制性

要求外，均为指导性内容，为下一阶段针对不同的用地产权特征，经济

开发条件而开展城市建设预留弹性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修改必须符

合程序并指导城市建设，确保规划调整与城市发展目标相适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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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优化用地布局的调整原则 

对于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调整必须要本着科学布局的原则，在

城市规划区之内调整市级的公共设施用地，其调整过程应避免产生不良

影响，以达到优化布局的基本目的。  

（3） 切实保证城市公共利益的原则 

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是保障城市发展的“底线”，规划用地

方面的调整应保证强制性内容的建设规模，切实保证城市的公共利益，

并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。 

1.4 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基本情况 

现行的《甘南州合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—2030）》于 2011 年经

省政府批复实施。总规实施以来，有效指导了合作城市建设和发展。围

绕“甘、青、川交界处藏区中心城市，甘南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

枢纽，以发展旅游服务、商业贸易和教育科研为主的高原生态旅游城市”

的建设目标，城市建设飞速发展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，建成了一批重大
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有效促进了社会、经济、环境等方面的协同

发展。 

现行《总规》文本中强制性内容包括城市空间增长边界、城市建设

用地规模、市域空间管制分区、禁建区、城镇化发展目标、市域交通规

划、市域市政设施、市域综合防灾规划、城市性质、城市绿地系统、公

共停车场、城市综合防灾、城市空间管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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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规划修改的原因 

2.1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

2.1.1 落实甘肃省对甘南州文化旅游发展的战略要求 

2018 年初，中共甘肃省委、省政府站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，作出了

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重大部署，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

意见》。提出要以更宽的视野和更现代的眼界，把旅游强省建设作为构

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来抓，发挥各地优势，走特色化发展之路，

努力将旅游业打造成为甘肃省绿色发展崛起的支柱产业。 

2019 年初，第四届敦煌文博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，会议决

定把敦煌文博会、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结合起来共同举办，第四届丝绸

之路（敦煌）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九届敦煌行•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由甘

南州首府合作市承办。 

合作市为甘南州首府，是安多藏区政治、经济文化中心，也是丝绸

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合作市作为此次“一会一节”的东道主，将

充分利用“一会一节”契机和建设旅游强省的有利环境，深入发掘文化

资源优势，加强文化项目库建设，将富有藏区特色的文化项目纳入到城

市建设之中。此次对总规的局部用地调整，将有利于合作文化产业的发

展，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，并全面落实甘肃省对甘南州文化旅游发展

的战略要求。 

2.1.2 满足甘南州、合作市实际发展诉求的需要 

近年来，在甘南州委、州政府不断引导和推动下，甘南州牢固树立

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多元主体、全民兴办”

的原则，大力实施“生态立州、旅游兴州、文化撑州、产业富州、稳定

安州”五大战略，推进“生态甘南、旅游甘南、文化甘南、多元甘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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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福甘南”五大建设，在全州齐动员的大背景下，合作市文化旅游产业

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当周神山、美仁大草原等景区项目进展顺利，全

年接待游客人数递增，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10 亿大关，取得了一定的成

效，但同时也存在与周边市县旅游资源禀赋相似性、同质竞争压力大，

缺少会展功能及相应专业场馆等问题，地方各级政府对文化旅游设施的

发展诉求强烈。 

基于以上实际情况，合作市根据地区特点及发展实际，提出加快转

变发展方式，打造“大美羚城·高原明珠城市”的战略目标，并在各个

方面寻求承载旅游发展、完善城市功能的突破口。通过对现行《总规》

进行分析评估，预留增加部分文化设施用地，发展高端会展、博览服务

等功能，将有利于合作市经济增长、展示城市精神、提升城市形象，满

足地方政府实际发展诉求的需要。 

2.1.3 解决“一会一节”场馆落地的实际需求 

第四届丝绸之路（敦煌）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九届敦煌行•丝绸之路

国际旅游节由甘南州首府合作市承办，这是合作市经济发展、民族团结、

宗教和顺、社会稳定的一次重要展示，也是发展高原旅游、提升城市功

能、激发经济潜能、树立城市形象的一次重大机遇，“一会一节”的顺

利举办对合作市从城市建设到产业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 

为办好“一会一节”，合作市需新建会展场馆、活动场所及其附属

设施。近年来，合作市全面聚焦民生改善，加快发展各类社会事业，依

据现行《总规》，严格执行并落实了教育、医疗、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，

整体实施情况较好，但对于会展、文化博览功能的文化设施等用地预估

不足，“一会一节”场馆落地存在现实问题与实际困难，给“一会一节”

的举办带来严峻挑战，也不利于城市的对外开放和其他文化交流活动。 

因此，针对现行《总规》的预估不足与实际偏差，应加快对现行《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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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》的修改调整工作，以改善目前大型文化设施缺乏、规模不足的现状，

确保“一会一节”场馆落地的实际需求，同时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

文化活动需求，也是提升城市品位与档次，提升城市知名度的需要。 

2.2 本次工作的重点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《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

年修订）中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修改的规定，编制《甘南州

合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30）局部用地修改方案专题论证报告》，

报告针对现行《总规》实施以来的实际问题与偏差，结合甘南州、合作

市实际发展诉求，为解决“一会一节”相关场馆建设落地的实际需要，

对现行《总规》局部用地进行修改并进行专题论证。报告主要包括用地

修改方案、调整后的影响评估以及强制性内容修改专题论证三部分内容。 

2.3 论证范围 

本报告的论证范围为增补文娱

用地拟选位置的周边区域。 

规划调整综合考虑拟选范围周

边的建设情况，确定合作烈士陵园

以西，当周神山以北，高速公路出

入口以东、国道 213 线以南的区域

为本次规划用地调整的论证范围

（以下简称论证范围）。本报告在

该范围内优化调整所涉及到的各类

城市建设用地布局情况，根据现状

建设情况，进行相关规划用地调整。 

图 2-1 论证范围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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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用地调整 

为便于数据统计与对比，本次用地性质采用原规划使用的用地标准。 

3.1 拟选用地情况 

拟选用地位于合作烈士陵园以西，当周神山以北，高速出入口以东、

国道 213 线以南的区域，南北宽约 0.5 公里，东西长约 3 公里，总用地

面积约 66.9 公顷。 

现状地形南高北低，西高东低，坡向以西北、北朝向为主。南北最

大高差 35 米，东西向最大高差 38 米，范围内用地坡度介于 2%—15%之

间，多数用地坡度在 5%以下，适宜建设。 

该范围内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包括市政公用设施用地、文化娱乐用

地，城市建设用地总计 4.4 公顷，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非建设用地，非建

设用地面积总计 62.5 公顷，两者合计 66.9 公顷。 

表 3-1 范围内用地面积情况 

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备注 

1 U 市政公用设施用

地 

2.17  

2 C3 文化娱乐用地 2.23  

3  城市建设用地 4.40  

4  非建设用地 62.50  

合计 66.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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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用地调整方案 

（1） 范围内现状建设情况 

用地调整范围内，北侧

为商业用地，为民俗一条街，

中部有部分旅游服务设施，

其余绝大部分用地为空地。

范围内不存在供地条件的限

制因素，且街区内建设用地

条件良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3-1 调整范围内现状建设情况 

（2） 用地调整方案 

将国道 213 线南侧部分非建设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调整为城市

建设用地，用地性质为文化娱乐用地和商业金融用地，该地块总用地面

积为 66.9 公顷，其中文化娱乐用地 49.41 公顷，商业金融用地 17.49 公

顷。 

（3） 规划要点 

该区域以建设大型会展及旅游接待中心为发展目标，加快发展围绕

会展、旅游产业链的高端服务业，强化旅游服务、会议展览、会展场馆、

配套服务四大环节的专业服务能力、信息化能力和产业链协同能力，全

力打造以会展、旅游为核心，融合会展服务、旅游接待等功能的大型会

民俗一条街 

旅游服务 

旅游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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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、旅游接待中心。 

 
 

图 3-2  本次调整前后规划用地对比图 

 

（4） 方案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1） 修改的必要性 

    2018 年初，中共甘肃省委、省政府站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，做出

了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重大部署，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

省的意见》。合作市位于丝绸之路、青藏铁路沿线、大九寨（更大范

围内为大香格里拉）三大旅游重点、热点旅游区域的中间结合部，地

处兰州、西宁、成都三大旅游中转城市三角中心位置，交通条件便利，

未来将发展成为整个甘南州旅游开发，旅游信息和游客的集散中心，

因此合作市迫切需要布局区域性大型文化娱乐设施来满足城市发展

以及各地旅客多层次需求。 

合作市作为甘南州首府所在近年来致力于打造“大美羚城·高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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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珠城市”，并且在各个方面寻求承载旅游发展、完善城市功能的突

破口，会展功能对于促进经济增长、展示城市精神、提升城市形象具

有重要意义，是现代城市的基本配套功能之一。当前，合作市缺乏专

业会展场馆，导致稍具规模的会展活动常常无处安身，不仅制约会展

业提质升级，也影响城市管理和形象。做为甘、青、川交界处藏区中

心城市的合作，更需要谋划打造会展功能，完善城市设施，提升城市

形象和竞争力。 

本次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局部修改均为适应区域文化娱乐设施建

设新变化及完善城市会展功能所作出的优化调整，符合城市实际发展

需求，也是对现行《总规》局部用地的优化与改善。 

2） 修改的可行性 

① 交通方面 

西侧有南北向国道 213 以及规划中的兰成铁路，并且距离兰郎高

速合作南出口距离在 1 公里范围内，交通优势明显，对于游客、参展

人员和参展商品的运输都十分便利，是会展、博览设施选址一个十分

优良的条件。 

② 市政设施方面 

与近期重点建设的火车站片区仅一路之隔，火车站片区给水、电

力等基础设施配置齐备，拟选用地将以火车站片区为依托，保证会展、

博览及旅游服务的水电供应。 

③ 服务业方面 

本次用地调整在文化娱乐设施北侧规划部分商业设施，同时火车

站片区还配有旅馆、餐饮、零售等设施，这些设施与会展、旅游服务

的发展息息相关。未来，大型会展活动常常可以吸引大量外地人口前

来，以会展业发展为媒介，将带动服务业及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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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旅游资源方面 

相关调查研究表明，风景名胜集中地区的会展功能往往更容易吸 

引会议和展览的举办从而具有更高的出租率。同时，这也有助于会展

业发挥其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会展场馆周边有丰

富的旅游资源，那么场馆的建立亦将有利于丰富它们的游客来源。拟

选用地背靠 4A级当周草原生态旅游区，其展示了合作市的景观环境，

有利于改善城市形象，吸引更多参展参观人员。 

    在以上分析中，调整不但考虑了现状的建设情况，提高规划调整

的可操作性，同时也保证了城市各公共设施间科学布局、相互依托、

共同发展。所以规划调整的可操作性和促进公共设施间协同发展这两

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（论证范围）决定了调整方案的可

行性和唯一性。 

本次对城市用地的局部修改是在充分征求相关单位、部门，及所

涉及的利益相关人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的。经与国土部门协商确认，

该用地修改符合相关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，切实可行。 

3.3 用地变化情况 

用地调整方案中共涉及到市政设施用地、文化娱乐用地和商业金融

用地。其中供应设施用地仅做位置的调整，相应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未

发生变化。涉及到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表 3-2  本次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建设用地变化情况 

编

号 

用地类型 
用地面积较城市总体规

划变化情况（hm2） 
备注 

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

1 商业金融用地 C2 17.4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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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
号 

用地类型 
用地面积较城市总体规

划变化情况（hm2） 
备注 

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

2 文化娱乐用地 C3 增加 47.16  

3 供应设施用地 U1 未发生变化 自来水厂 

4 合计  64.65  

4 分项修改评估 

4.1 规划用地影响分析 

（1）城市性质及发展方向不变 

本次修改保持合作市“甘、青、川交界处藏区中心城市，甘南州政

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枢纽，以发展旅游服务、商业贸易和教育科研为

主的高原生态旅游城市”城市性质不变，同时维持城市“向东发展”的

发展方向不变。 

（2）用地修改总量较小 

现行《总规》确定 2030 年城市发展规模为 17 平方公里。本次修改

范围为 0.64 平方公里，修改用地仅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 3.7%，影响在

可控范围内。 

（3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变化小 

至 2030 年合作市城市人口仍控制在 12.5 万人，城市建设用地总量

控制在 17.7 平方公里以内，人均建设用地不超过 150 平方米。 

（4）城市公共设施用地总量增加，公共效益提升 

修改后合作市商业金融用地增加 17.49 公顷，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增

加 47.16 公顷，更加符合建设高原生态旅游城市的战略方针。修改同时

还保证了用地城市公益类公共服务设施总量不减，特别是文化娱乐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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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通过优化布局，确保了城市公共效益有所提升。 

4.2 城市交通影响分析 

本次用地调整总体延续了现行《总规》道路系统，未对规划路网进

行修改，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在合理范围内。 

4.3 市政工程设施影响分析 

本次修改对规划自来水厂以及“引洮济合”调蓄水库进行了调整，

规模不变，位置根据新版合作市总体规划修编进行选址。 

本次修改后的市政工程设施能够满足未来城市发展建设的需求。 

4.4 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分析 

本次修改合理增加了公共设施用地，符合城市对公共设施的需求，

更好地满足了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。 

4.5 环境影响分析 

首先，本次用地调整延续了现行《总规》确定的城市人口规模，少

量增加了建设用地规模，城市的综合承载力能够满足城市的发展建设需

求。 

其次，本次调整增加了文化娱乐用地及商业金融用地，更加符合合

作建设高原生态旅游城市的战略部署和提升城市品质的内在需要。 

最后，本次调整完善了市政设施用地布局，有效保证了城市建设用

地布局科学合理。 

综上，本次总规用地调整对城市整体环境影响较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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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强制内容的修改和评估 

通过对现行《甘南州合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30）》文本中强

制性条文的研究，本次调整涉及两条，分别为规划条文为第 67、第 77

条。 

总体规划中强制性内容 

第 67条 

近期 2011～2015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0.9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7.5 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6 平方米；（由于现状人均用地过大，致近期很难

降低人均用地指标）； 

远期 2016～203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7.10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2.5

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37 平方米； 

远景展望 2031～205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22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7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10 平方米。 

第 77 条 

在保留现状通钦街体育场的基础上，在市政府以北区域规划城市级

文体博览中心，在此建设民俗博物馆、演艺大厅、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

施。作为米拉日巴佛阁文化旅游景区的补充。 

格河沿线为城市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，可布置一些娱乐休闲设施。 

在城东新区与城北新区新增体育设施用地。城市各居住区应按相应

的等级配建文娱体育设施，完善全市体育设施用地的分级配套要求。在

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次序的前提下，倡导市民健身利用学校体育场地。

对城市现有的各类文体设施应逐步改造提高。规划文娱体育用地 37.56

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2.20%。 

（1） 本次调整对强制性内容的修改 

由于增加部分文化娱乐用地及商业金融用地，所以本次调整使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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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生了变化，其中文化娱乐用地规模、城市建设用

地规模为总体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，文化娱乐用地规模增加了 47.16

公顷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增加了 64.65 公顷。 

修改后的强制性条文为： 

第 67 条 

近期 2011～2015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0.9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7.5 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6 平方米；（由于现状人均用地过大，致近期很难

降低人均用地指标）； 

远期 2016～203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7.7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2.5

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2.01 平方米； 

远景展望 2031～205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22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7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10 平方米。 

第 77 条 

在保留现状通钦街体育场的基础上，在市政府以北区域规划城市级

文体博览中心，在此建设民俗博物馆、演艺大厅、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

施。作为米拉日巴佛阁文化旅游景区的补充。 

格河沿线为城市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，可布置一些娱乐休闲设施。 

在城南国道 213 线南侧新增会展、旅游设施用地。 

在城东新区与城北新区新增体育设施用地。城市各居住区应按相应

的等级配建文娱体育设施，完善全市体育设施用地的分级配套要求。在

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次序的前提下，倡导市民健身利用学校体育场地。

对城市现有的各类文体设施应逐步改造提高。规划文娱体育用地 84.72

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4.77%。 

（2） 强制性内容修改的评估 

通过对合作市城市定位及功能进行分析，本次修改增加了文化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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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，补充完善了城市功能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、展示城市精神、提

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。 

所以，本次规划的调整对于强制性内容的修改是有积极作用的。 

6 结论 

6.1 规划图纸及指标的修改 

本次修改涉及到的规划图纸主要有远期用地布局规划图。2011 版现

行城市总体规划远期用地布局规划图和远期用地布局规划图（2019 调整

版）详见附件 1和附件 2。 

本次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附表三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

的调整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的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和修改后的远

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详细附件 4和附件 5。 

6.2 规划条文的修改 

本次调整共涉及总体规划条文 4 条，分别为第 67 条、第 74 条、第

76 条、第 77 条。 

下文中第 67 条、第 74 条、第 76 条和第 77 条均摘自《甘南州合作

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—2030 年）》，其中下划线内容为强制性内容，

修改后的具体内容在下文中以斜线加粗表示。 

第 67 条  城市规模 

（1） 总体规划中的条文内容 

近期 2011～2015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0.9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7.5 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6 平方米；（由于现状人均用地过大，致近期很难

降低人均用地指标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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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期 2016～203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7.10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2.5

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37 平方米； 

远景展望 2031～205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22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7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10 平方米。。 

（2） 修改后的条文内容 

近期 2011～2015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0.9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7.5 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6 平方米；（由于现状人均用地过大，致近期很难

降低人均用地指标）； 

远期 2016～203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17.75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2.5

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42.01 平方米； 

远景展望 2031～2050 年，城市发展规模 22 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17万

人，人均建设用地 110 平方米。 

第 74 条  公共设施用地布局规划 

（1） 总体规划中的条文内容 

公共设施用地包括行政办公、商业金融、市场、文化娱乐、体育、

医疗卫生及教育科研等用地。根据各类公共设施的性质特点和要求，尊

重传统和习惯行为，充分发挥级差地租效益，采取城市——居住区——

小区分级成套合理布局各类设施用地，与生活居住用地分级构成相适应，

确定合理的服务半径。规划公共设施用地 338.15 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

地的 19.77%，人均 27.05 平方米。 

（2） 修改后的条文内容 

公共设施用地包括行政办公、商业金融、市场、文化娱乐、体育、

医疗卫生及教育科研等用地。根据各类公共设施的性质特点和要求，尊

重传统和习惯行为，充分发挥级差地租效益，采取城市——居住区——

小区分级成套合理布局各类设施用地，与生活居住用地分级构成相适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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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合理的服务半径。规划公共设施用地 402.8 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

地的 22.69%，人均 32.22 平方米。 

第 76 条  商业金融业用地 

（1） 总体规划中的条文内容 

发展完善主城的商业、金融业、服务设施，提高等级和服务接待能

力，保持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。 

强化广场周边区域城市主中心的商业金融地位，同时在城南形成城

市副中心，以解决带状城市服务半径过长的弊端。在北部依托米拉日巴

佛阁核心景区、在南部依托当周草原形成与旅游配套的特色街区，增强

旅游活动内容与接待能力。在格河与步行街相交区域形成沿河特色餐饮

街，充分利用格河自然环境优势。 

在新区规划新区中心，在城市各居住区规划布置区级商服设施用地, 

为发展第三产业、增加就业岗位创造条件。 

除完善现有的各类市场外，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农贸市场根

据需求在各片区组团内均衡布置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类市场终将被深

入住区、联锁经营的中小型超市所取代。区域性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规

划了三个，分别布置于城市南北两端，南端布置 2 个，其一依托火车客

运站，另一依托省道 306 线，这类市场邻近城市的主要进出口、依托交

通线组织货物的进出。 

规划商业金融业用地 126.53 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7.40%。 

（2） 修改后的条文内容 

发展完善主城的商业、金融业、服务设施，提高等级和服务接待能

力，保持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。 

强化广场周边区域城市主中心的商业金融地位，同时在城南形成城

市副中心，以解决带状城市服务半径过长的弊端。在北部依托米拉日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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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阁核心景区、在南部依托当周草原形成与旅游配套的特色街区，增强

旅游活动内容与接待能力。在格河与步行街相交区域形成沿河特色餐饮

街，充分利用格河自然环境优势。 

在新区规划新区中心，在城市各居住区规划布置区级商服设施用地, 

为发展第三产业、增加就业岗位创造条件。 

除完善现有的各类市场外，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农贸市场根

据需求在各片区组团内均衡布置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类市场终将被深

入住区、联锁经营的中小型超市所取代。区域性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规

划了三个，分别布置于城市南北两端，南端布置 2 个，其一依托火车客

运站，另一依托省道 306 线，这类市场邻近城市的主要进出口、依托交

通线组织货物的进出。 

规划商业金融业用地 144.02 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8.11%。 

第 77 条 文化娱乐用地 

（1） 总体规划中的条文内容 

在保留现状通钦街体育场的基础上，在市政府以北区域规划城市级

文体博览中心，在此建设民俗博物馆、演艺大厅、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

施。作为米拉日巴佛阁文化旅游景区的补充。 

格河沿线为城市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，可布置一些娱乐休闲设施。 

在城东新区与城北新区新增体育设施用地。城市各居住区应按相应

的等级配建文娱体育设施，完善全市体育设施用地的分级配套要求。在

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次序的前提下，倡导市民健身利用学校体育场地。

对城市现有的各类文体设施应逐步改造提高。规划文娱体育用地 37.56

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2.20%。。 

（2） 修改后的条文内容 

在保留现状通钦街体育场的基础上，在市政府以北区域规划城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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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体博览中心，在此建设民俗博物馆、演艺大厅、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

施。作为米拉日巴佛阁文化旅游景区的补充。 

格河沿线为城市重要的休闲娱乐空间，可布置一些娱乐休闲设施。 

在城南国道 213 线南侧新增会展、旅游设施用地。 

在城东新区与城北新区新增体育设施用地。城市各居住区应按相应

的等级配建文娱体育设施，完善全市体育设施用地的分级配套要求。在

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次序的前提下，倡导市民健身利用学校体育场地。

对城市现有的各类文体设施应逐步改造提高。规划文娱体育用地 84.72

公顷，占城市建设总用地的 4.77%。 

6.3 管理建议 

本次调整对“引洮济合”调蓄水库及其规划水厂位置进行调整，建

设规模不变，具体位置若短期内无法确定也可在下一步新版城市总体规

划修编工作中进行选址。 

本专题报告批复后，作为总规附件，调整内容代替原总规相关内容，

具有着与城市总体规划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 

7 附件 

1. 现行总规远期用地布局规划图 

2. 远期用地布局规划图（2019 调整版） 

3. 论证范围用地调整前后对比图 

4. 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（城市总体规划文本附表三） 

5. 调整后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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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范围用地调整前后对比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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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规划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

 

序号 代码 用地名称 
面积 

(万平方米) 

占建设用

地比例(%) 

人  均 

(m2/人) 

1 R 居住用地           (R/C) 399.26 23.34 31.94 

2 C 

公共设施用地          (C) 338.15 18.76 22.20 

其 

 

中 

行政办公用地     (C1) 41.39 2.42 3.31 

商业金融用地     (C2) 126.53 7.40 10.12 

文化娱乐用地     (C3) 37.56 2.20 3.00 

医疗卫生用地     (C5) 11.12 0.65 0.89 

教育科研用地     (C6) 100.14 5.85 8.01 

文物古迹用地     (C7) 21.41 1.25 1.71 

3 M 工业用地             (M) 120.78 7.06 9.66 

4 W 仓储用地             (W) 25.80 1.21 1.65 

5 T 对外交通用地          (T) 70.78 4.13 5.66 

6 S 道路广场用地          (S) 297.53 17.39 23.80 

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    (U) 51.97 3.04 4.16 

8 G 
绿   地              (G) 353.25 20.65 28.26 

其中：公共绿地       (G1) 227.75 13.32 18.22 

9 D 特殊用地             (D) 58.07 3.40 4.65 

合   计 城市建设用地 1710.45 100 136.84 

10 E 水域及其他用地        (E) 2724.41   

合   计 规划总用地 4434.86   

注：规划城市人口 12.5 万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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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后远期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

序号 代码 用地名称 

面积 

(万平方

米) 

占建设用

地比例

(%) 

人  均 

(m2/人) 

1 R 居住用地           (R/C) 399.26 22.49 31.94 

2 C 

公共设施用地         (C) 402.8 22.69 32.22 

其 

 

中 

行政办公用地     (C1) 41.39 2.33 3.31 

商业金融用地     (C2) 144.02 8.11 11.52 

文化娱乐用地     (C3) 84.72 4.77 6.78 

医疗卫生用地     (C5) 11.12 0.63 0.89 

教育科研用地     (C6) 100.14 5.64 8.01 

文物古迹用地     (C7) 21.41 1.21 1.71 

3 M 工业用地             (M) 120.78 6.80 9.66 

4 W 仓储用地             (W) 25.80 1.45 1.65 

5 T 对外交通用地         (T) 70.78 3.99 5.66 

6 S 道路广场用地         (S) 297.53 16.76 23.80 

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    (U) 51.97 2.93 4.16 

8 G 
绿   地              (G) 353.25 19.90 28.26 

其中：公共绿地       (G1) 227.75 12.83 18.22 

9 D 特殊用地             (D) 58.07 3.27 4.65 

合   计 城市建设用地 1775.10 100 142.01 

10 E 水域及其他用地       (E) 2724.41   

合   计 规划总用地 4499.51   

注：规划城市人口 12.5 万人 

    相关调整数据斜体加黑    


